[bookmark: _GoBack]关于就大同证券同丰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一次合同变更征询委托人意见的公告

大同证券同丰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本集合计划”）成立于2016年11月9日，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管理人拟对本集合计划进行第四次合同变更，特发公告征询各委托人意见。  
一、合同变更内容
1、改动位置：原合同第二十二章第（一）款第2条“委托人的义务”
原条款为：
（1）委托人应认真阅读本合同及《说明书》，并承诺委托资金的来源及用途合法，不得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本集合计划；委托人应当以真实身份参与集合计划；自然人不得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集合计划，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用筹集的资金参与集合计划的，应当向管理人或其他推广机构提供合法筹集资金的证明文件；委托人承诺在参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之前，已经是管理人或者其他推广机构的客户；
（2）按照本合同及《说明书》约定交付委托资金，承担相应税费，支付合同约定的管理费、托管费和其他费用，承担本合同约定的费用；
（3）按照本合同及《说明书》约定承担集合计划的投资损失；
（4）不得违规转让其所拥有的计划份额；
（5）本集合计划采用纸质合同或电子签名合同，如采用电子签名合同，委托人应当如实提供与签署电子签名合同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委托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在参与网点开立指定资金账户，办理指定手续，用于办理委托划款、红利款项、退出款项以及清算款项的收取。并承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不得撤销该账户，并妥善保管账户资料；
（6）除非在本合同约定的开放期或终止日，不得要求提前终止委托资产管理关系；
（7）法律、行政法规、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拟修改为：
（1）委托人应认真阅读本合同及《说明书》，并承诺委托资金的来源及用途合法，不得非法汇集他人资金参与本集合计划；委托人应当以真实身份参与集合计划；自然人不得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集合计划，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用筹集的资金参与集合计划的，应当向管理人或其他推广机构提供合法筹集资金的证明文件；委托人承诺在参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之前，已经是管理人或者其他推广机构的客户；
（2）按照本合同及《说明书》约定交付委托资金，承担相应税费，支付合同约定的管理费、托管费和其他费用，承担本合同约定的费用；
（3）按照本合同及《说明书》约定承担集合计划的投资损失；
（4）不得违规转让其所拥有的计划份额；
（5）本集合计划采用纸质合同或电子签名合同，如采用电子签名合同，委托人应当如实提供与签署电子签名合同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委托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在参与网点开立指定资金账户，办理指定手续，用于办理委托划款、红利款项、退出款项以及清算款项的收取。并承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不得撤销该账户，并妥善保管账户资料；
（6）除非在本合同约定的开放期或终止日，不得要求提前终止委托资产管理关系；
（7）委托人承诺其知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严格遵守上述规定，不会实施任何违反前述规定的非法行为；承诺参与集合计划的资金来源不属于违法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8）法律、行政法规、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2、改动位置：原合同第十三章第（一）款第5条“其他费用”
原条款为：
与集合计划相关的审计费、银行结算费用、银行账户维护费、开户费等集合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在存续期间发生的信息披露费用、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如果国家有关规定调整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由管理人本着保护委托人利益的原则，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并由托管人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计划费用。
在存续期间发生的审计费用，在合理期间内按直线法在每个自然日内平均摊销；
银行结算费用在实际收取时计入当期费用；
开户费、银行账户维护费、在存续期间发生的集合计划信息披露费用、律师费在发生时一次计入集合计划费用。
与集合计划运营有关的其他费用，如果金额较小，或者无法对应到相应会计期间，可以一次进入集合计划费用；如果金额较大，并且可以对应到相应会计期间，必须在该会计期间内按直线法摊销。
拟修改为：
与集合计划相关的审计费、银行账户维护费、开户费等集合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在存续期间发生的信息披露费用、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如果国家有关规定调整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由管理人本着保护委托人利益的原则，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并由托管人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计划费用。
在存续期间发生的审计费用，在合理期间内按直线法在每个自然日内平均摊销；
本计划不收取银行结算费用（含资金汇划费用）；
开户费、银行账户维护费、在存续期间发生的集合计划信息披露费用、律师费在发生时一次计入集合计划费用。
与集合计划运营有关的其他费用，如果金额较小，或者无法对应到相应会计期间，可以一次进入集合计划费用；如果金额较大，并且可以对应到相应会计期间，必须在该会计期间内按直线法摊销。
二、委托人不同意变更的，请在本公告发出后的20个工作日或最近一个开放期内提出退出本集合计划的申请；委托人未在前述时间回复意见的，视为委托人同意本合同变更。意见答复不同意变更且逾期未退出的，管理人有权在期限届满后将相关份额强制退出计划。
不同意变更的回复意见文本见附件一（《委托人不同意大同证券同丰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一次合同变更的意见》），不同意变更的委托人应将填写完整的委托人签字或盖章的附件一文本邮寄至管理人处（邮寄地址为：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111号山西世贸中心A座F12；邮编：030012；联系人：李桐；联系电话：0351-4131415）。管理人在收到委托人书面回复的不同意合同变更意见并核对无误后，统一在合同变更生效日次一工作日为委托人办理集合计划的退出业务。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月25日
 



附件一：
委托人不同意大同证券同丰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一次合同变更的意见

本人（本机构）不同意大同证券同丰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一次合同变更。

委托人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委托人为机构客户时可不填此项）

委托人签字/盖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注：若委托人为自然人，请签字；若委托人为机构客户，请加盖机构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